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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人民政府
关于乐山高新区高新科创片区国土空间
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的批复

乐山高新区管委会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：

乐山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审批乐山高新区高新科创片区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（送审稿）的请示》（乐高新开

委〔2025〕7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《乐山高新区高新科创片区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《规划》是空间发

展的指南、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，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

基本依据。《规划》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，围绕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

促进共同富裕。

二、严格落实底线约束，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。到 20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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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乐山高新区高新科创片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.34 万亩，其

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0.91 万亩，生态保护红线面积

不低于40.52公顷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2169.77公顷以内。

落实蓝线、绿线、黄线、紫线、历史文化保护线以及防灾减灾等

各类控制线，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。

三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全面实施耕地数量、质量、

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动态监管，优

先将城镇周边、交通沿线优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，严禁非农

化、非粮化占用。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，推广节水灌溉、土壤改

良等技术，推动耕地连片整合与规模化经营，支持特色农业，提

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。强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，因地制宜开展生

态修复，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、稳定性、持续性。明确中心镇产

业定位，提升中心镇辐射带动能力，完善交通、物流等基础设施，

引导人口和产业向中心镇集聚，优化乡村空间布局，实现城乡融

合发展。落实节约集约发展要求，加大城乡存量用地挖潜力度，

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，推动农房集聚与土地复合利

用，全面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水平。

四、提升国土空间品质。优化中心镇功能结构和布局，促进

产城融合发展，构建覆盖城乡、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

系，有效保障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等设施用地供给，

加快社区生活圈建设。保护传统村落与遗产，严格落实历史文化

保护线管控要求，保护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围环境。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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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山水格局，保留乡土景观，避免“千村一面”，塑造富有地

域特色和人文魅力的城乡风貌。

五、构建高效安全的基础设施体系。优化区域对外交通格局，

打通乡镇与县域主干道连接线，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统筹

提升水、电、气、通信、环境卫生等各类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服

务水平，加强供水、供电、通信等设施的抗灾设计，保障极端情

况下的稳定运行。健全公共安全和综合防灾体系，增强抵御灾害

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，提高城市韧性。

六、加强规划实施保障。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要做好各类规划

指标管控指导。乐山高新区管委会要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分

工，指导乡镇做好规划实施管理。严格执行《规划》，任何部门

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、违规变更。坚持“多规合一”，强化对相

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，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

间规划。组织完成村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，确保《规划》确

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。建立健全规划监督、执法、问责联

动机制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。《规划》实施中的

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。

乐山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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